
） 

案件名称* 
行政相对

人名称* 
违法事实* 处罚依据* 处罚内容* 

处罚决定 

日期* 

公示截

止期* 

处罚

机关* 

泉州华厦

物流有限

公司“8•5”

道路运输

一般事故

责任案 

泉州华

厦物流

有限公

司 

2023 年 8 月 5 日 11 时 32 分许，晋江市陈埭镇七一北

路与河滨北路交叉路口发生一起道路运输事故，造成 1 人

死亡。经过组织全面调查，该公司作为涉事车辆和驾驶员

管理单位，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不到位，未能依规对驾驶

员开展安全教育和培训并如实记录相关情况，安全生产检

查和隐患排查落实不到位，未能排查整改驾驶室右侧部分

雷达探头失效的安全隐患，事发车辆未按有关规定取得工

程运输车运输路线牌开展运输，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控工

作落实不到位，事发车辆卫星定位装置未能正常使用，不

能保持车辆实时在线，对本起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责任。 

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安全生产法》

第一百一十四条

第一款第一项和

《晋江市应急管

理局安全生产行

政处罚裁量基准

（2022 年修订

版）》第 17 项档

次 A 

处人民币叁拾

万零壹仟元整

（￥301000）罚

款 

2023/11/

17 

2026/1

1/17 

晋江

市 

应急

管理

局 

泉州华厦

物流有限

公司主要

负责人“8•

5”道路运

输一般事

故责任案 

林*煌 

2023 年 8 月 5 日 11 时 32 分许，晋江市陈埭镇七一北

路与河滨北路交叉路口发生一起道路运输事故，造成 1 人

死亡。经过组织全面调查，林*煌作为公司主要负责人，

履行安全生产工作职责不到位，未能有效落实公司全员安

全生产责任制，未依规组织实施本单位的安全生产教育和

培训工作，督促、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不到位，对

本起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责任。 

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安全生产法》

第九十五条第一

项和《晋江市应

急管理局安全生

产行政处罚裁量

基准（2022 年修

订版）》第 3 项档

次 A 

处人民币壹万

玖仟贰佰元整

（￥19200）罚

款 

2023/11/

15 

2026/1

1/15 

晋江

市 

应急

管理

局 



泉州拓丰

鞋材有限

公司“6•

13”高坠一

般事故责

任案 

泉州拓

丰鞋材

有限公

司 

2023 年 6 月 13 日 16 时 46 分许，晋江市陈埭镇海尾

村发生一起高坠事故，造成 1 人死亡。经过组织全面调查，

该公司对作业现场管理不到位，未与吊运方约定双方安全

管理职责，未能落实危险作业管理规定，未制定现场安全

管理方案，未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，致使作业

现场安全管理混乱，安全措施落实不到位，对本起事故的

发生负有重要责任。 

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安全生产法》

第一百一十四条

第一款第一项和

《晋江市应急管

理局安全生产行

政处罚裁量基准

（2022 年修订

版）》第 17 项档

次 A 

处人民币叁拾

万零壹仟元整

（￥301000）罚

款 

2023/11/

17 

2026/1

1/17 

晋江

市 

应急

管理

局 

泉州拓丰

鞋材有限

公司主要

负责人“6•

13”高坠一

般事故责

任案 

曾*栓 

2023 年 6 月 13 日 16 时 46 分许，晋江市陈埭镇海尾

村发生一起高坠事故，造成 1 人死亡。经过组织全面调查，

曾*栓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、总经理、主要负责人，对吊

运作业现场管理不到位，未与吊运方约定双方安全管理职

责，未能落实危险作业管理规定，致使吊运现场安全管理

混乱、安全措施落实不到位，对本起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

责任。 

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安全生产法》

第九十五条第一

项和《晋江市应

急管理局安全生

产行政处罚裁量

基准（2022 年修

订版）》第 3 项档

次 A 

处人民币叁万

肆仟肆佰伍拾

贰元捌角

（￥34452.8）罚

款 

2023/11/

17 

2026/1

1/17 

晋江

市 

应急

管理

局 

晋江市前

进金属工

贸有限公

司使用未

取得特种

作业操作

晋江市

前进金

属工贸

有限公

司 

2023 年 10 月 10 日，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前往晋江市安

海山兜工业区的晋江市前进金属工贸有限公司进行安全

生产检查时，发现该公司电焊工钟*友（身份证号：

512529********195X）从事焊接作业，现场无法提供焊接

与热切割的特种作业操作证；乙炔、氧气瓶未按规定安装

防倾倒措施；未按规定制定隐患排查治理与监控制度、资

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安全生产法》

第九十七条第七

项、第一百零二

条和《晋江市应

急管理局安全生

处人民币贰万

元整（￥20000）

罚款 

2023/11/

17 

2024/1

1/17 

晋江

市 

应急

管理

局 



证的特种

作业人员

上岗作业

等行政处

罚案 

金使用专项制度、隐患报告与奖惩制度等违法行为。经查

实，该公司主要从事方管、圆管的加工生产，属于一般工

贸行业企业，从业人员约 80 人。该公司电焊工钟*友（身

份证号：512529********195X）从事焊接作业，现场无法

提供焊接与热切割的特种作业操作证，在应急管理部应急

管理培训中心主办的特种作业操作证及安全生产知识和

管理能力考核合格信息查询平台（cx.mem.gov.cn) 未能查

询到上述人员持有特种作业操作证的相关信息，根据《工

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》（应急管理部令第 10 号）

第三条第二项的规定，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

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，上岗作业的，属于重大事

故隐患。乙炔、氧气瓶未按规定安装防倾倒措施的行为，

不符合《焊接与切割安全》（GB9448-1999)10.5.4“气瓶在

使用时必须稳固竖立或装在专用车（架）或固定装置上”

的规定。经进一步核查，该公司有聘请一家第三方安全生

产中介机构指导创建安全生产标准化档案，有建立隐患排

查治理相关制度，但因检查当天未沟通清楚，导致检查当

时未能提供资料，2023 年 10 月 13 日，该公司提供了隐患

排查治理的相关制度复印件，故对此项违法行为予以核

销。据此认定，该公司存在未采取措施消除 1 项一般事故

隐患和使用1名未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的特种作业人员上

岗作业的违法行为。 

产行政处罚裁量

基准（2022 年修

订版）》第 5 项级

别 2 档次 A、第

10 项档次 A 

 


